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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及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1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清焕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4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18,437,20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1.6690%，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56,972,39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2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37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1,464,80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1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23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1,464,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14％。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的上海

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506,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8%；反对1,78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4%；弃权141,0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533,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84％；反对1,789,8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20％；弃权141,0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5％。

2、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505,9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7%；反对1,788,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3%；弃权142,2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533,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79％；反对1,788,9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06％；弃权142,2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5％。

3、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511,2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6%；反对1,776,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3%；弃权149,4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538,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665％；反对1,776,5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04％；弃权149,4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38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1％。

4、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500,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69%；反对1,78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4%；弃权146,5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528,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495％；反对1,789,8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20％；弃权146,5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5％。

5、审议《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253,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68％；反对2,045,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7％；弃权138,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280,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65％；反对2,045,4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79％；弃权138,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6％。

6、审议《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521,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3%；反对1,776,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3%；弃权138,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549,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837％；反对1,776,7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07％；弃权138,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6％。

7、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608,7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3%；反对1,790,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896%；弃权37,4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636,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252％；反对1,790,9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38％；弃权37,4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0％。

8、审议《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6,557,0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60%；反对1,794,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2%；弃权85,1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9,584,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411％；反对1,794,9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03％；弃权85,1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晓冬、魏可心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 ）接受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下称“《股东

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5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了会议通知。 该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式、召

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

法、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符合《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在广东省中山

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1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一9：25，9:30一11:30及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556,972,3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276%。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237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61,464,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1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

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书面投票表决，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

监票、验票和计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本次

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06,245股同意，1,789,878股反对，141,078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87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33,852股同意，1,789,878股反对，141,0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

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8584%。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05,945股同意，1,788,978股反对，142,278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8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33,552股同意，1,788,978股反对，142,2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

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8579%。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11,207股同意，1,776,578股反对，149,416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8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38,814股同意，1,776,578股反对，149,416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

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866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00,745股同意，1,789,878股反对，146,578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8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28,352股同意，1,789,878股反对，146,5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

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8495%。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253,046股同意，2,045,477股反对，138,678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4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280,653股同意，2,045,477股反对，138,6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

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4465％。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21,745股同意，1,776,778股反对，138,678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9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49,352股同意，1,776,778股反对，138,6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

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8837%。

(七)《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608,745股同意，1,790,978股反对，37,478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7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636,352股同意，1,790,978股反对，37,4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

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7.0252％。

(八)《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616,557,045股同意，1,794,978股反对，85,178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9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9,584,652股同意，1,794,978股反对，85,178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

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96.94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邹晓冬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宋征 魏可心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66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威领股份 公告编号：2025一050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竞买并成功竞得湖南临武嘉

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74.3%股权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孙公司天津长领矿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领矿业” ）在京东资

产交易平台以22,000万元竞得湖南临武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宇矿业” ）74.3%股权。 其中 “黄华茂持有的嘉宇矿业

5100万股权”（占股41.34%）以12,240万拍得，“深圳市华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嘉宇矿业4067万股权”（占股32.96%）以9,760

万拍得。

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结算，不涉及发行股份，资金来源于长领矿业注册资本金，长岭矿业注册资本金实缴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15,400 15,400 69.9650

郴州领武矿业有限公司 6,600 6,600 29.9850

郴州领好科技有限公司 10 0.2 0.0454

长城（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 0 0.0045

合计 22,011 22000.2 100%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嘉宇矿业74.3%股权为公司通过司法拍卖获得，公司正在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嘉宇矿业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公司将在审计评估工

作完成后，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测算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如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尚需履行重大资产

重组的审议程序。

4.参与本次竞拍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5、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孙公司长领矿业持有嘉宇矿业74.30%股权。 嘉宇矿业将成为公司控股孙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竞拍项目基本情况

出让人：黄华茂、深圳市华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平台： 京东资产交易平台

拍卖标的：湖南临武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74.3%股权

（二）本次竞拍结果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日收到《成交确认书》，确认长领矿业竞得嘉宇矿业74.3%股权，成交价为22，000�万元。

（三）审议情况

1.参与本次竞拍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在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测算是否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黄华茂

身份证号：432823*********

住址：湖南省永安县*******

2.深圳市华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916H78

法定代表人：倪勇军

成立日期：2016年03月23�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投资管理（不含证券、

期货、基金、金融及其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劵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

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

黄华茂、深圳市华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拍卖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临武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025090876072L

法定代表人：黄金

成立日期：2014年01月16�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2,337.6623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南省临武县工业园挂榜山公租房四栋405、406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矿、黑色金属矿的采矿、选矿及冶炼，非金属矿的采矿、选矿；对矿产品资源开采项目的投资建设；矿产品收购及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股权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持股

比例

本次交易后持股

比例

1 长领矿业 - 74.30%

2 黄华茂 41.33684% -

3 深圳市华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96411% -

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8.94737% 18.94737%

5 李土生 3.57442% 3.57442%

6 周辛建 3.17726% 3.17726%

合计 100.00% 100.00%

（三）历史沿革

1、2014年1月成立

2014年1月16�日，嘉宇矿业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 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比例（%）

1 湖南嘉宇实业有限公司 6000 60%

2 湖南展翅鸿业贸易有限公司 1000 10%

3 湖南新亿桥商贸有限公司 900 9%

4 李土生 1700 17%

5 张烨 300 3%

6 谌光明 50 0.50%

7 聂双全 50 0.50%

总计 10000 100%

2、2015年 2月股权转让

2015年2月8日，发生第一次股权变更，湖南嘉宇实业有限公司等三家股东进行股权转让，新增股东黄华茂、周辛建。 此次变更后的股

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比例（%）

1 黄华茂 5100 51%

2 湖南嘉宇实业有限公司 2940 29.40%

3 湖南展翅鸿业贸易有限公司 490 4.90%

4 湖南新亿桥商贸有限公司 441 4.41%

5 李土生 441 4.41%

6 周辛建 392 3.92%

7 张烨 147 1.47%

8 谌光明 24.5 0.245%

9 聂双全 24.5 0.245%

总计 10000 100%

3、2016�年12�月股权转让

2016年12月，发生第二次股权变更，湖南嘉宇实业有限公司等六家股东进行股权转让，新增股东深圳市华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此

次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比例（%）

1 黄华茂 5100 51%

2 深圳市华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67 40.67%

3 李土生 441 4.41%

4 周辛建 392 3.92%

总计 10000 100%

4、2018年7月股权变更及注册资本变更

2018年7月， 发生第三次股权变更，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债权转股权的方式持有公司股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12337.662337万元。 此次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比例（%）

1 黄华茂 5100 41.34%

2 深圳市华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067 32.96%

3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37.662337 18.95%

4 李土生 441 3.57%

5 周辛建 392 3.18%

总计 12337.662337 100%

（四）矿产资源情况

1、采矿许可证编号

C4300002010033210057497

2、开采矿种

锡、钨、锌、铅矿、铜、银

3、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4、采矿权有效期

2022年5月18日至2027年5月18日

5、生产规模

30万吨/年

6、矿区范围：

拐点坐标如下：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点号 X坐标 Y坐标 点号 X坐标 Y坐标

1 2816891.9054 38355858.8681 15 2813821.8864 38359617.9093

2 2816837.1052 38357866.8841 16 2813821.8864 38360856.9229

3 2816231.9034 38358577.8962 17 2811763.8604 38360856.9330

4 2815859.2724 38358818.0469 18 2811763.86003 38359359.9186

5 2815859.2724 38358818.0469 19 2812943.8738 38359359.9086

6 2815548.2814 38358818.0469 20 2812943.8737 38359059.9077

7 2815548.2814 38359088.0477 21 2814542.8884 38359029.9075

8 2815359.9110 38359088.0478 22 2814850.2894 39358080.0648

9 2815359.9110 38388596.0463 23 2814842.8894 38356858.8812

10 2814927.2796 38358596.0463 24 2815301.8907 38356858.8812

11 2814927.2795 38359197.9081 25 2815309.2808 38357270.0724

12 2814771.8891 38359197.9081 26 2815499.2813 38357270.0723

13 2814771.8892 38359277.9083 27 2815962.9027 38356917.4213

14 2814391.8881 38359617.9093 28 2815962.9026 38355858.8681

矿区面积8.1815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850米至0米

7、资源储量

嘉宇矿业主要主要矿产品包括锡、钨、铅、锌。 根据《湖南省临武县铁砂坪

矿区锡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显示主矿产储量为：锡矿石（KX、KZ、TD）290.2万吨，铅矿石（KX、KZ、TD）139.8万吨，锌矿石

（KX、KZ、TD）137.4万吨，钨矿石（KX、KZ、TD）34万吨。

嘉宇矿业采矿证最大开采量为30万吨/年，根据公司合理估算，以2021年11月储量减去三年最大开采量90万吨，当前储量应不低于

锡矿石（KX、KZ、TD）储量为247万吨，铅矿石（KX、KZ、TD）储量为119万吨，锌矿石（KX、KZ、TD）储量为117万吨，钨矿石（KX、KZ、

TD）29万吨。

2022年2月24日， 湖南省自然资源事务中心针对湖南省有色地质勘查研究院编写的湖南临武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铁砂坪有色金

属矿《湖南省临武县铁砂坪矿区锡多金属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湘审查[2022]003号）显示：截至2021年11月底资源量见

下表

矿种 矿产 组合 类型

本次估算资源量

保有量 平均品位

动用量

累计查明量

备案前 备案后

锡

主矿产、共生

矿产

KX

2505

33.2

KZ

2947

0.754

4055 1541 8543

39.1 65.5 20.1 124.7

TD

8225

0.497

8225

165.5 165.5

合计

11172

0.546

4055 1541 16768

204.6 65.5 20.1 290.2

铅

主矿产、共生

矿产

KX

6659

37.3

KZ

7834

1.78

32543 1111 41488

43.9 91.1 10.2 145.2

TD

19066

1.99

19066

95.9 95.9

合计

26900

1.92

32543 1111 60554

139.8 91.1 10.2 241.1

锌

主矿产、共生

矿产

KX

9922

37.3

KZ

11673

2.66

36177 2620 50470

43.9 91.1 10.2 145.2

TD

23949

2.56

23949

93.5 93.5

合计

35622

2.59

36177 2620 74419

137.4 91.1 10.2 238.7

伴生矿产

KX

KZ

TD

9

0.61

9

0.1 0.1

合计

9

0.61

9

0.1 0.1

品位 备案前 备案后

钨

主矿产、共生

矿产

KX

KZ

683

0.976

99 67 849

7.0 7.7 6.6 21.3

TD

2753

1.020

2753

27.0 27.0

合计

3436

1.011

99 67 3602

34.0 7.7 6.6 48.3

铜 共生矿产

KX

KZ

239

0.70

392 631

3.4 5.5 8.9

合计

239

0.70

392 631

3.4 5.5 8.9

银

共生矿产

KX

3

4.8

KZ

4

67.3

48 52

5.7 32.7 38.4

TD

12

135.3

12

9.2 9.2

合计

16

109.2

48 64

14.9 32.7 47.6

伴生矿产

KX

2

25.0

KZ

3

10.0

5 0 8

29.4 44.1 2.6 76.1

TD

9

13.4

9

63.1 63.1

合计

12

12.3

5 0 17

92.5 44.1 2.6 139.2

备注：下划线数据为金属量

（五）主营业务模式及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湖南临武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14年01月16日成立。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有色金属矿、黑色金属矿的采矿、选矿及冶炼等。

（六）主要财务数据情况

目前嘉宇矿业已经完成股权的工商变更，公司正在进行审计和评估工作，公司

将在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及时披露。

（七）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债权债务转移。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交易对方提供财务

资助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天津长领矿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竞买号232951511于2025年04月28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的“黄

华茂持有的湖南临武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5100万股权”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 成交价格：122400000.00元（壹

亿贰仟贰佰肆拾万圆整）；

天津长领矿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通过竞买号232955421于2025年04月28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的“深

圳市华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临武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4067万股权”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该标的物

网络拍卖成交价格：97600000.00元（玖仟柒佰陆拾万圆整）。

公司已收到成交确认书并以完成股权工商变更。

五、对本次交易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聚焦于新能源锂产业链，受碳酸锂价格持续低迷影响，近两年营业收入与盈利水平承受了较大压力。 为进一步优化业

务结构、提升整体业绩、实现多元化经营，公司拟通过收购嘉宇矿业股权，积极拓展有色金属矿产资源领域，主矿种锡、钨等金属主要应用

于军工、航空航天、半导体、新能源材料等领域。 依托公司在锂矿资源开发及选矿技术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专业团队优势，助力嘉宇矿

业加快复产进程，力争在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和盈利水平的全面提升。 公司在巩固锂产业链业务的同时，新增多金属矿采选业务，利用

不同矿种价格周期的错配效应，增强公司跨周期经营能力，提升盈利的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

六、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审批或核准。本次交易如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尚需履行重大资产重

组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审批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成交确认书》

2、《法院执行裁定》

特此公告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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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5年4月27日11点00分在公

司会议室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4月23日以通讯、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

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津卓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李佳黎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孙公司参与竞买湖南临武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74.3%股权

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孙公司天津长领矿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参与竞买湖南临武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74.3%股权

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参与竞买并成功竞得湖南临武嘉宇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74.3%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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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5年4月27日10点00分在公

司会议室以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4月23日以通讯、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谌俊宇先生主持，应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公司监事、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孙公司参与竞买湖南临武嘉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74.3%股权

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孙公司天津长领矿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领矿业” ）参与竞买湖南临武嘉宇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嘉宇矿业” ）74.3%股权，并授权管理层参与本次竞买，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缴纳保证金、确定竞买价格区间，

并按相关程序办理竞买相关手续、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其他相关具体事宜。

因董事会召开之日，实际竞买价格尚无法确定，公司董事会决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如本次摘牌价格即交易的成交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低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67,569.38万元）的 50%，或绝对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的，以本次董事会决策结

果为准；如成交金额达到股东大会的审议权限范围，即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元，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则上述事项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审议，将由董事会根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审议

及授权，及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将上述事项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收到《成交确认书》，确认长领矿业竞得嘉宇矿业74.3%股权，成交价为22,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参与竞买并成功竞得湖南临武嘉宇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74.3%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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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决议中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5年5月20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郴州市北湖区南岭大道1609号湘南高新园标准厂房项目集中生产配套综合楼601-6666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召集人：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谌俊宇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8、《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25年4月30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06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6,468,7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5.0467%。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投票的股东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4,856,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3814%。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9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612,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53%。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0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447,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为 1.83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83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97%。 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9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612,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53%。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406,9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5%；反对19,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532%；弃权 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85,7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05%； 反对19,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62%；弃权 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33%。

2、《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406,9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5%；反对19,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532%；弃权 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85,7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05%； 反对19,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62%；弃权 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33%。

3、《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261,2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10%；反对165,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4527%；弃权 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240,0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345%；反对165,1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22%；弃权 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33%。

4、《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406,9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5%；反对19,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532%；弃权 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3%。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85,7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05%； 反对19,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62%；弃权 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33%。

5、《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404,8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8%；反对19,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532%；弃权 4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83,6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632%； 反对19,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62%；弃权 4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6%。

6、《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237,4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58%；反对184,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5048%；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216,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993%；反对184,1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394%；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13%。

7、《关于公司为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241,4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67%；反对38,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1053%；弃权 18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8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220,2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893%； 反对38,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34%；弃权 18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参与投票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73%。

8、《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402,1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4%；反对19,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532%；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80,9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25%； 反对19,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62%；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13%。

9、《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6,402,18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4%；反对19,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532%；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4%。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80,900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25%； 反对19,4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62%；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胡峰 徐秋月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96� �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2025-16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2人， 代表股份211,202,31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055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154,785,1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423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8人， 代表股份56,417,1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1人， 代表股份56,650,3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1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 代表股份233,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8人， 代表股份56,417,1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1％。

6．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蒋慧律师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阮加勇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344,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68％；反对1,834,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86％；弃权1,02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92,4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552％； 反对1,83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81％；弃权1,02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67％。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350,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97％；反对1,827,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54％；弃权1,02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98,5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660％； 反对1,827,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65％；弃权1,024,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7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995,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16％；反对1,790,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76％；弃权1,41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443,3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3390％； 反对1,790,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99％；弃权1,41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11％。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0,107,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17％；反对807,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3％； 弃权287,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555,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78％；反对807,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54％；弃权28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68％。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8,255,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49％；反对1,759,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1％；弃权1,18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703,96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990％； 反对1,759,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61％；弃权1,186,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5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关于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8,709,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500％；反对22,202,0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122％；弃权29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4,157,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2950％；反对22,202,

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914％；弃权291,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7％。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信贷使用及票据池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510,0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822％；反对23,422,8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902％；弃权26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58,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781％；反对23,422,

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464％；弃权269,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55％。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控股股东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息集

团” ） 为此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参加本次会议并回避表决， 信息集团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54,

551,950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0,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20％；反对484,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4％； 弃权675,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90,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520％；反对48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4％；弃权6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26％。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2024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7,376,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84％；反对1,869,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50％； 弃权1,956,981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2,

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824,2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461％； 反对1,86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94％；弃权1,956,981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32,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4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蒋慧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

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证券代码：000632� � �公告编号：2025-44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群众东路93号三木大厦17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主持人：林昱董事长；

6、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福建

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7人，代表股份101,263,90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1.752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股东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7人，代表股份101,263,90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52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5人， 代表股份1,303,30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800％。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晖、

陈璐新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形成相关决议：

议案1.00�《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065,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7％；反对148,

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2％；弃权50,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7463％；反

对14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59％；弃权50,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978％。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2.00�《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056,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9％；反对148,

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2％；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635％；反

对14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59％；弃权5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807％。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3.00�《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056,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9％；反对148,

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2％；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635％；反

对14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59％；弃权5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807％。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4.00�《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056,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9％；反对148,

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2％；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635％；反

对148,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59％；弃权5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807％。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5.00�《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987,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8％；反对218,

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8％；弃权58,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7692％；反

对218,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652％；弃权5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656％。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6.00�《关于公司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056,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9％；反对150,

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9％；弃权5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635％；反

对150,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07％；弃权5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658％。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7.00�《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98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3％；反对221,

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5％；弃权56,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6541％；反

对221,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800％；弃权5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3658％。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晖、陈璐新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律师认为：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